
（九）
	(全銜)○○漁會職員聘約書
	

	一、　　　　漁會（以下簡稱甲方）聘任　　　　先生（以下簡稱乙方）為甲方　　　　（職稱）並依照漁會人事管理辦法之規定，以資格審查通知書審定薪額　　等　　級支薪　　點。

二、乙方受聘在甲方服務期間，務須忠心職守，依照漁會有關法令辦事，如有違反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虧短財物，或不合法令規定之開支與虧損或貪污舞弊或交代不清或侵佔財物等情事時，均應立即履行賠償，並拋棄先訴抗辯權及檢索權。

三、本聘約書一式三份，一份送乙方收執，一份由甲方保存，一份由甲方彙報主管機關備查。

四、本聘約書經乙方接受，即行到會辦理就職及保證手續。

五、本聘約書經甲乙雙方簽名蓋章即行生效。

甲方漁會總幹事　　　　　　　　（蓋章）

乙方受聘人（職稱）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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